
附件： 

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

致：黄山逸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：

本授权书声明:注册于            (单位住所)的        （单位名称)的法定代表人       (法定代表人姓名)代表本单位授权       （代理人的姓名）为我单位的合法代理人，就贵方组织的“歙县新徽商创业基地一期1层、9-11层出租项目交易公告” 项目（项目编号： AHCLGQ2025-1103）的申请登记、竞价、合同的签订，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。 
本授权书于  年  月  日签字生效，特此声明。 

意向方（盖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： 

代理人姓名： 

性别： 

年龄： 

职务： 

身份证号码： 

年   月    日

承 诺 函
致：黄山逸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：
我方对本项目公告表示完全响应，遵照公告的要求，特此确认并承诺： 

1、我方确认，我方已仔细阅读并研究了贵方的《歙县新徽商创业基地一期1层、9-11层出租项目交易公告》，我方完全接受其中的要求、条款和条件，并充分了解标的情况。 

2、我方确认，我方完全同意《歙县新徽商创业基地一期1层、9-11层出租项目交易公告》制定的交易规则。

3、我方保证：自签订《现场成交确认通知书》后7个工作日内，与出租方签订《租赁合同》。成交价款的支付：承租方自签订《现场成交确认通知书》后7个工作日内，向歙县望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指定账户支付成交价款的100%。否则，我方已缴纳的竞价保证金将作为违反本承诺的违约金，不予退还。 
4、我方承诺，所提供的材料真实、合法、完整、有效。

意向方（单位盖章、自然人按指模）： 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、自然人（签字）： 

地 址： 

联系人： 

电 话： 

2025年   月   日 

